


附件1

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管理委员会
关于促进中关村延庆园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发挥中关村延庆园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作用，加快推进京西北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精准赋能园区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特制定本措施。
第一条 政策适用范围。本措施适用于在中关村延庆园范围内完成注册登记、税务登记，依法合规经营、诚信履约、信用状况良好，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及园区产业发展方向的各类市场主体。
第二条 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支持园区平台公司市场化参股、合资投资园区重点招商及高成长性项目，放大国有资本引导撬动作用。用足市区两级产业基金，联合社会资本设立专业产业基金，以“拨投联动”推动产业集聚。深化政银企合作，创新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精准满足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
第三条 保障重点项目土地供应。拓展产业空间，灵活采取先租后让、弹性年期等多元方式供应产业用地，保障企业合理用地需求。对符合中关村延庆园产业方向、具备核心引领与强带动效应的重大产业化项目，可弹性调整出让年限，并适当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第四条 支持企业实体入驻园区。经认定的重点招引项目（企业或机构，含注册落地转为实体经营的项目）或存量贡献企业，在延庆园租赁厂房及办公场所开展研发、生产、办公等业务的，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按照实际租金最高50%给予支持，单个企业或机构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每家企业或机构累计享受支持不超过三年。
第五条 引导重点产业聚链成群。经认定的链主企业、招商平台、孵化运营平台、专业服务机构等，引入企业入驻中关村延庆园经营并纳税的，可依据每家引进企业年度综合评价等级给予定额招引奖励，每家引进企业的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引进企业次年综合评价等级提升的，补发奖励差额。
第六条 助力园区企业提质增效。对符合中关村延庆园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且在延庆区纳统的规模以上企业，首次在延庆区纳统的，给予10万元专项奖励；对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到一定规模的，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分档给予最高50万元定额奖励。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附则。对符合本政策支持范围的同一主体的同一项目，同时符合区级其他政策规定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若遇国家、市级、区级相关政策调整，按最新政策规定执行。享受政策主体需无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本措施由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有效期。本措施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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